青交建西互办〔2021〕20号
西宁至互助一级公路扩能改造工程

关于2021年复工履约人员、机械检查

结果的通报

各参建单位：

根据省厅、交控集团、交建公司重大项目复工文件精神，为有效落实项目全面复工建设，强化参建单位合同履约，确保项目全面复工建设，切实提高各参建单位的履约能力，西互项目办于3月9日组织开展了各参建单位人员、机械到位履约考核工作，现将考核结果通报如下：

一、整体检查情况

西互项目各参建单位按照项目复工推进会要求及施工需求，积极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劳务人员及主要设备进场展开施工，逐

步完成项目全面复工。但存在二监办、施工三标总监理工程师、项目经理、总工未严格履行合同约定，未执行请销假制度，存在项目缺勤现象，同时项目机构组建慢、混乱，组织机构运转不良。
二、各单位具体情况

(一)设计单位：招商局重庆交通科研设计院有限公司

根据西互公司要求，组织人员进场开展项目设计服务工作，结合西互项目2020年度目标任务和现场服务工作需求，进场设计服务人员2人。

（二）监理单位

1.第一监理办：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浙江东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合同约定人员20人，应到场15人，实际到场13人，2人请假，履约率86.7%，基本满足目前复工复产工作的监理需要。

2.第二监理办：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合同约定人员11人，应到场9人，实际到场7人，1人请假，履约率80%。经查总监理工程师自复工动员会至履约检查时缺勤，且未履行请销假制度。

（三）中心试验室：中南安全环境技术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合同约定人员9人，应到场6人，实际到场5人，履约率83%，基本满足目前复工复产工作的检测需要。

（四）施工单位
1.XHSG-1标：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1)人员履约：合同约定人员29人，应到场22人，实际到场20人，2人请假，履约率90.9%，未到场请假人员基本为辅助人员，到场人员基本满足目前复工复产工作的施工需要。

（2）机械设备：进场压路机、冲击碾、自卸车等各类设备89台/套，进场设备满足现场施工需求。
2.XHSG-2标：中交一公局集团有限公司

(1)人员、机械履约：合同约定人员29人，应到场23人，实际到场20人，3人请假，履约率87%，未到场请假人员基本为辅助人员，到场人员基本满足目前复工复产工作的施工需要。

（2）机械设备：进场压路机、冲击碾、自卸车等各类设备56台/套，进场设备满足现场施工需求。
3.XHSG-3标：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青海省果洛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人员履约：合同约定人员24人，应到场21人，实际到场 18人，1人请假，履约率86%，经查项目经理、总工自复工动员会至履约检查时缺勤，且未履行请销假制度。
（2）机械设备：进场压路机、冲击碾、自卸车、旋挖钻等各类设备41台/套。存在路基土方施工机械配置不足，缺少平地机、推土机、压路机的配置。
三、处理结果

结合此次检查的情况，依据招标文件和相关规定，经研究，对2家单位收取违约金30万元。具体如下：

1.监理2标段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依据招标文件项目专用合同条款第11.1.2条相关规定，对总监理工程师缺勤，收取违约金10万元，责令于3月18日前到岗履职。

2.XHSG-3标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青海省果洛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依据招标文件22.1.2(6)(n) 条规定，对项目经理、项目总工各缺勤5天，共计收取违约金20万元，责令项目经理、总工于3月18日前到岗履职。同时对施工3标段止机构混乱，人员不确定，未根据交付的作业面合理组织路基施工，现场路基施工机械配置不足，给予通报批评。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设计单位加大专业设计人员投入，强化设计服务和设计质量回访工作，提高服务质量，及时解决现场设计问题，为建设项目有序推进提供技术保障。中心试验室加大检测服务力度，积极开展项目试验抽检力度，加快路基转序交工验收工作，为年底项目建成通车做好交验服务工作。
（二）监理单位严格履行监理职责，抓好合同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主动发挥监理监督作用，加强施工进度管控监督，加强对施工单位主要人员的考勤及机械设备检查工作，强化考勤管理，严格实行人员请销假制度，确保主要管理人员到岗，同时每月初做好施工单位合同人员考勤在项目办的备案工作。

（三）施工单位要严格履行合同约定，组织合同管理人员、机械设备进场全面复工建设，同时根据项目路面、交安、机电、绿化、房建等工作进展，组织相应合同约定工程师进场履职。特别是施工三标要严格按照约定完成机构组建和人员配置，保证其质量、安全、环保等体系正常运转。

（四）第二监理办、施工三标严格按照青海省公路建设管理指南第二分册《管理机构与工地建设》要求，加快拌合站、梁场、工地试验室的建设工作，落实工厂化、集约化、信息化管理举措，落实安全、环保、理念，保证项目梁板预制，试验管控工作的及时跟进。

第二监理办、施工三标项目部要高度重视合同履约的严肃性，各参建单位严格合同人员管理、变更等工作，保证项目管理层配置充足、质量安全环保可控，紧盯西宁至互助一级公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部分段落通车目标任务不放松。第二监理办、施工三标针对项目主要负责人未到场，组织机构运转不良，项目路基施工进度缓慢问题，及时完成整改，并于3月18日上报整改报告，西互项目办于3月20日结合“六比六创”再次核查，届时将按照合同文件的要求严格执行。
附件：西互公路扩能改造工程参建单位合同主要人员违约 

处理一览表

西宁至互助一级公路扩能改造工程

项目管理办公室                           

                            2020年3月15日

西宁至互助一级公路扩能改造工程项目管理办公室     2021年3月15日印发
附件：

	序号
	项目标段
	单位名称
	缺勤天数
	人员变更
	违约金额(万元)
	备注

	1
	XHSG-3
	中交二公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青海省果洛公路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5
	
	2万元/人·天*5天*2人=20万元
	经考勤查证，项目经理、总工不在岗

	2
	SGJL-2
	江西交通咨询有限公司
	5
	
	履约保证金（345804）*30%≈10万
	经考勤查证，总监不在岗

	
	
	
	
	
	
	

	
	
	
	
	
	
	  


西互公路扩能改造工程参建单位合同主要人员违约处理一览表
计算：张建鹏                                                复核：李国全   

检查组成员：李国全   葸生海   张建鹏   高伟   马俊   段金明   孙永文
备注：考核时间为2021年3月5日—3月9日，共计5天，根据招标文件约定：施工单位项目经理、项目总工程师缺勤按2万元/人·天收取违约金；“（10）未经委托人同意，监理人员擅离岗位；或虽经委托人同意离岗而未安排相应人员替换，或参加本工程监理工作人员的出勤率较低，造成监理工作不力。出勤率较低的衡量标准为：监理工作人员的总出勤率低于 95%，或每位监理人员的出勤率低于 85%。出勤率按监理人员进场时间表中规定值与监理人员实际出勤值进行统计。本项目监理岗位每月按 30 天计（2 月份为 28 天）。”在发生第 11.1.1（1）、第 11.1.1（3）第 11.1.1（5）、第 11.1.1（6）、第 11.1.1（8）~ 第 11.1.1（15）情形时，委托人向监理人课以履约保证金 20%~100%的违约金。
